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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类别：A

余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

市人大十八届一次会议第 111 号建议的答复

孟俊宇代表：

您好！

您在市人大十八届一次会议上的第 111 号建议《关于“深夜

食堂”扰民需升级管理的建议》已收悉。经我局认真研究，结合

工作实际，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针对您在建议中指出的四明西路部分路段存在的问题，我局

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实地排摸。当前，四明西路（南雷南路—新西

门路）路段有餐饮单位 42 家，其中无油烟产生的餐饮单位 8 家，

均为饮品面包店；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的餐饮单位 21 家；未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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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油烟净化装置的餐饮单位 13 家，主要为早点小吃店。排风扇

安装方面，31 家餐饮单位安装有排风扇，11 家餐饮单位未安装

排风扇，未安装的主要为饮品早餐店。经营时间方面，晚上 22

点后仍在经营的餐饮单位 20 家，其中在 24 时前结束经营的餐饮

单位 11 家，经营至凌晨的餐饮单位基本在凌晨 2 点前结束经营，

个别餐饮单位经营至凌晨 3 点与凌晨 4 点半。此外，与该路段相

邻的大黄桥南路有两家烧烤店经营至凌晨 1 点与 1 点半，均已安

装油烟净化装置，无排风扇。

为尽力减少餐饮单位在经营过程中对周边住户生活产生的

影响，我局会同相关职能部门主要采取以下举措：

一是组织商家座谈。4 月 24 日，我局会同兰江街道江南新

城社区、属地兰江中队组织部分餐饮单位召开座谈会，由于疫情

防控要求，江南新城周边 9 家群众反映相对集中的餐饮经营户作

为代表参加了会议。会上，社区干部对餐饮经营户提出了油烟排

风扇分时段作业、消防安全等意见要求；我局宣讲了《宁波市餐

饮服务业油烟污染执法协作配合制度》《余姚市餐饮服务项目禁

止准入区域目录》等法律政策，并对餐饮经营户提出油烟每月清

理一次、排水隔油池定期清理、垃圾分类分桶投放、门前三包、

文明经营、燃气安全等工作要求。会后，社区干部、餐饮经营户

等组建了微信群，便于日后进一步沟通交流。

二是组织“综合查一次”。针对建议中指出的餐饮单位油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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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水、噪音等涉及多个执法监管领域的问题，我局以数字化改革

为牵引，运用“综合查一次”制度凝聚执法合力、提高执法效能。

4 月 26 日，我局发起会同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住建局的“综合查

一次”执法检查行动，对四明西路 7 家餐饮店实施七大领域的联

合检查，并对发现的问题落实整改处置闭环制度。后续将视整改

落实情况跟进相关查处及“回头看”举措。

三是强化日常监管。属地中队将督促餐饮单位落实市容环境

卫生责任人责任，同时结合日常巡查检查、信访投诉和常态化整

治情况，梳理出一批重点管理清单，将在日常监管中加大检查频

次和执法力度，并适时会同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

对该区域开展餐饮服务项目专项整治。我局将协助社区做好餐饮

单位与周边商户的沟通协调工作，特别是在重大活动、中（高）

考等特殊时期，尽量减少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影响。

四是发动物业参与。部分餐饮单位位于住宅小区附近，物业

企业作为物业小区内服务者，也有相关责任和义务。市住建局将

督促物业企业严格按照物业服务合同，加强小区夜间巡察工作，

对于巡察时发现的不文明现象，做好及时劝导、制止以及上报工

作；配合社区做好物业管理范围内的温馨提醒工作，提醒周边商

铺业主注意晚间营业时间及晚间营业时产生的声音大小；建议小

区业委会视情召开业主大会，在征求全体业主意见后将店铺经营

时间以及相关要求纳入小区管理规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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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将会同市住建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市场监管局及属地

街道等部门，进一步做好“深夜食堂”的监督、管理和协调工作，

共同营造温馨、和谐、有序的生活环境。非常感谢您对余姚市城

市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支持，希望您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我们的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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